
潘梁  苏州

房地产与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 公司与并购 劳动与雇佣

 

总机：86-512-8218-8868

传真：86-512-8218-8808

邮箱：panliang@glo.com.cn

主要执业范围与执业经验

潘梁律师拥有中级律师职称和十五年执业经验，主要业务方向为企业法律顾问、民商事争议解决以及建设工程纠纷解决。
 
潘梁律师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且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善于创新，不墨守成规，长期担任多家大型国有公司、省重点建筑房地产
企业、重点商贸企业、行业协会法律顾问，得到有关部门及众多当事人高度评价。
 
潘梁律师主要从事诉讼业务，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 诉讼服务过程中，以简洁、高效、务实作为服务理念，充分
化解矛盾的同时提高办案效率， 努力维护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诉讼服务过程当中注重思考， 在多个案件中其提出的“租赁留
置”、 “预期违约”、“建工优先权时限”、“股东对外担责” 等多个概念及办案逻辑受到法院认同并得到相应裁判认可，同时也与之后
的《民法典》、新《公司法》、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高度契合。
 
作为苏州市政法委专家库成员，潘梁律师积极参加市政法委及其他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案件或专题研究、探讨。多次对苏州市城
市发展（如市政道路规划、隧道建设等）、国有资产保护（如市商务局推进市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社会综合治理突出问题
（如拆迁安置补偿、流动人口管理、强制医疗所建设和管理等）和环境保护（如垃圾焚烧场建设、烟花爆竹禁放区划定等）及教
育环境（如学校改、扩建项目）作研究和评估，并从法律层面提出建议、对策或提供法律服务。潘梁律师，积极主动投身各项律
师公益服务，多次受邀到机关、学校、医院、企业进行大型法制宣讲和培训，相关“人体器官无偿捐献配套公益法律服务”，多次
受到有关部门高度褒奖。

工作经历

2011年6月-2026年2月 江苏和合合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律师、主任律师
2026年3月-至今 北京市环球（苏州）律师事务所

执业资格

中国（2011）

教育背景

2011年6月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毕业

荣誉与奖项

社会职务和会员资格

2024年获“江苏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019年获“江苏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称号

2020年获“苏州市优秀律师”称号

https://glo.com.cn/expertise/real_estate_and_construction.html
https://glo.com.cn/expertise/dispute_resolution.html
https://glo.com.cn/expertise/corporate_merger_and_acquisition.html
https://glo.com.cn/expertise/labour_and_employment.html


专业著述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苏州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

苏州市姑苏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

中共苏州市委政法委法律专家库成员

苏州市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

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苏州市行业执法监督工作专家库成员

苏州市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专家库专家

苏州市总商会法律服务团成员

苏州市法律援助名优律师团成员

论文《浅谈租赁合同中可否适用留置》被评为苏州市法学会优秀论文，发表于 《2013-2014年度苏州市律师优秀论文集
萃》、《苏州民事》2015 年第五期、《苏州建筑业》2015年2月刊。

论文《办案杂想——逆向思维模式的构建》发表于《苏州民事》 2015年第五期。

论文《青年律师圆梦随想》发表于省级刊物:2015年江苏省律师协会《阳光律程——江苏青年律师的成长与发展》。

论文《大数据环境下律师办案新思路 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发表于《苏州民事》2016 年第四期。

《债务纠纷法律意见书》获2017 年度苏州市优秀民商事法律意见书（诉讼类）三等奖。

案例《周某、苏州某古玩公司与苏州某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二审）》，发表于 2017年度《苏州律师优秀论
文集萃》。

论文《浅谈民商事案件中对预期违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发表于2019年《无讼》。

论文《司法实践中“婚后一方父母买房，登记在子女双方名下”如何准确定性》发表于2022《无讼》。


